
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7月 19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7)良字第 274號 

主旨:有關香港特區政府訂於107年7月16日實施入境香港旅客攜帶及運送大
量貨幣或無記名可轉讓之票據相關規定一案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7 年 7 月 13 日觀業字第 1070913806 號函轉行
政院大陸委員會 107 年 7 月 9 日陸港字第 1070500425 號函辦理。 

2. 經查香港特區政府為確保恐怖分子及其他犯罰者無法透過此等跨境
方式為其活動提供資金或清洗犯罪得益，預訂於本年 7 月 16 日起
開始實施「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」。 

3. 依據上開條例規定，經指明管制站入境香港之旅客攜帶總值高於港
幣 12 萬元(折合新臺幣約 48 萬元或等值外幣)以上現金類物品，須
使用現行紅綠通道系統下的紅通道，向海關人員作出書面申報，其
他相關規定如下: 

(1) 即將出境離港及經指明管制站以外地方入境香港之旅客，則須
在海關人員的要求下，披露是否持有總值高於港幣 12 萬元之
現金類物品，若持有，則須書面申報有關資料。 

(2) 若成年人陪同幼年人(係指 16 歲以下)並知悉該幼年人持有總
值高於港幣 12 萬元之現金類物品，則該成年人須為該幼年人
申報或披露。 

(3) 進口或出口總值高於港幣 12 萬元屬同一批次貨物之現金類物
品，須以電子方式透過現金類物品申報系統(該系統業於 107
年 7 月 3 日啟用)預先作出申報。 

4. 檢附有關上揭資訊之「港台經貿通訊」一份，請會員旅行社協助向
旅客因不諳港方規定而受罰。 

5. 請至該機關網頁左方為民服務下「公文附件下載區」下載。      
網址 http://admin.taiwan.net.tw/public/public.aspx?no=61，  
識別碼:XBBCADAY  發文日期:1070713  發文字號:1070913806 

 

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http://admin.taiwan.net.tw/public/public.aspx?no=61


 



 


